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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中立：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捆绑销售潜藏风险(9月19日)

文章作者：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04年中国房地产金融报告》，立足点是防范银行金融风险，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但笔者需要补充的是，房

地产金融风险主要来自于商业银行在住房按揭贷款市场的恶性竞争，它与银行监管制度的变革直接相关。 

房地产贷款的高速增长在继续 

尽管国家从2003年6月份开始调控房地产行业，但从金融统计数据看，房地产行业的贷款增长速度很难得到有效控制。2004 年底，房地

产贷款余额达到26306.3 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同比增长22.8%。2003 和2004 两年房地产贷款的增幅呈下降的走势，但2005 年一季度房地产贷款

余额达到27650.6 亿元，余额同比增长25.7%，增幅比上年末提高2.9个百分点。 

从横向比较看，房地产贷款增长率继续高于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率。2003 年底房地产贷款增长率比金融机构全部人民币贷款

增长率高20.1 个百分点，2004 年这个差距有所减小，但仍高11.3 个百分点，2005 年1 季度房地产贷款增长率与全部人民币贷款增长率的差距

为14.9 个百分点。2003 年以来各季度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余额同期比增长率和金融机构全部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期比增长率的对比房地产贷款

占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的份额逐步增加。2002 年3 月末，这一份额为27.2%，2003 年6 月底达到32.1%，2004 年底达到34.3%，2005 年3月底上

升到34.5%。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一系列政策的调控下，房地产金融的增长速度依然偏快。 

住房抵押贷款是诱饵 

统计数据显示，在所有的房地产贷款中，风险较大的是开发商贷款，四家银行的房地产开发商贷款的平均不良率是10.5%，而住房抵押

贷款的不良率平均只有1.5%，因此，问题的关键在开发商贷款。银行为何愿意承受如此高的房地产开发贷款风险？从调研中得知，其主要

原因在于开发商将房地产开发贷款与房地产按揭贷款捆绑销售，他们利用住房抵押贷款做诱饵，让银行被动接受高风险的开发贷款条件。 

但如果银行对住房按揭贷款不是十分在意的话，不管开发商如何捆绑销售，银行也不会对开发商的贷款网开一面的。银行重视住房按

揭贷款的原因在于银行监管制度的变化。2004年之后，我国银行开始实施资本充足率管理，而我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普遍不足8%的要求，

在资本充足率的约束下，商业银行一边通过各种方式补充资本金，一边调整自己的业务结构，尽可能地扩大低风险的业务。对于银行而言，

低风险的业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政府债券，另外一类就是住房抵押贷款。我国目前的债券市场容量还十分有限，银行还不可能通过大规模

地增加持有债券数量的方式完成自己的业务结构调整。在此背景下，几乎所有的银行都将房地产抵押贷款作为业务调整的战略重点来发展。 

商业银行垂涎于住房抵押贷款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利率市场化的不成熟。一般而言，低风险的贷款，利率也应该较低，这样才

符合风险与收益对等的原则。因此，在利率市场化的情况下，住房按揭贷款的风险比其他贷款的风险小，它的贷款利率应该比其他贷款低。

在美国等利率市场化程度高的国家，住房按揭贷款的利率比公司贷款的利率要低很多，有的住房按揭贷款的利率只有公司贷款利率的一半。

在另外一些国家，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但政府强行规定按揭贷款的利率比公司业务贷款低。而我国的住房按揭贷款与公司贷款的利率基本

相同，收益与风险脱节，使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出现了恶性竞争局面。在利率市场化还不能起作用的情况下，银行必然以放松对开发商的贷款

条件为代价取得住房按揭业务，这是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制度性原因。 

不应忽视日本的前车之鉴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出现了连续5年的房地产价格的高速上涨，产生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导致房地产泡沫产生的原因有很多，

但日本银行监管制度的变化导致商业银行对房地产贷款的偏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1985年前后，为了减少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过程中银行的经营风险，日本政府在汇率改革的过程中，推行银行资本金管理改革，部分

银行执行国际清算银行制订的银行资本金管理规定，促使银行贷款向住房抵押贷款倾斜，使银行之间在不动产贷款上产生恶性竞争，刺激了

房地产泡沫的不断膨胀。日本的银行资本金比率一直比较低，平均只有3%左右，如果按照8%的标准执行，有很大的差距。当时的日本政府

实行双重标准，可以按照日本本国的4%的标准，也可以按照8%的国际标准，对于有海外分支机构的银行，必须执行8%的国际标准。在此要

求下，日本银行除了必须不断补充资本金之外，调整银行资产结构也成为当然的选择。房地产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只有一般公司贷款业务风

险的一半，意味着银行发放相同数量的贷款，如果是房地产抵押贷款，只需要一半的资本金即可。受此影响，日本的银行将资金大量投放到

不动产领域，助长了房地产泡沫。 

开发贷款和抵押贷款应该分开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因为银行风险管理制度的变化，使银行在按揭贷款市场产生了恶性竞争，在利率市场化还不能起作用的情况

下，银行以放松对开发商的贷款条件为代价取得住房按揭业务。如果将开发贷款与住房按揭贷款强行分开，规定同一家银行不能做同一个项

目的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开发商就失去了让银行放松贷款条件的能筹码，银行就会提高对开发商贷款的审查力度和风险控制力度，房地产

金融的系统风险会大大降低。 

另外，将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住房抵押贷款应该分开，让购房者自己选择按揭银行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文章出处：《中国房地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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